
 

 

 

 

 

 

 

 

 

 

 

巴拿馬私人基金會第四部分 私人基金會與公司的主要區別 

 

本所持續地為客戶提供離岸國際商業公司的設立及維護等相關的服務。主要原因是因為這些公司一

直是實施地區稅制國家的基石。 

 

新私人基金會是為了補足而非取代離岸公司。成立私人基金會的主要目的是慈善，擔任公司的擁有

者（在此情況下，私人基金會一般被稱之為“控股公司”或“母公司”），以及成為保護家族財富

繼承的工具。 

 

為了讓客戶更加清楚巴拿馬私人基金會與公司的區別，本所於下文中列出巴拿馬私人基金會和公司

之間的差別： 

 

一、    公司所發行的股票代表該人士是公司持份者。公司所發行的記名股票（證券）可以透過股

份轉讓的方式轉讓，而不記名股票則可以透過一般方式進行轉讓。因此，公司的所有權是

可以透過變更股票的頭銜進行轉讓。 

 

反之，私人基金會不會發行具有基金會代表權的頭銜。一旦創始人創立了基金會，創始人

的名稱將會登記在巴拿馬公共登記處，並無法被取代。基金會的創始人需永久地是同一人，

並擁有決定基金會章程所規定的所有權利。 

 

二、    儘管在實踐中基金會的創始人視為基金會的擁有者，但創始人不能使用股份有限公司的轉

讓機制處理基金會，這是因為法律並沒有規定基金會的所有權要以“登記冊”形式進行登

記。然而，凡具備能力任命和罷免基金理事會（指受托於實現基金會目標的成員團體）内

的成員便屬於擁有基金會的所有權。  

 

三、    在基金會的權利及控制權轉移到理事會後，基金會可以如公司般用作擁有動產或不動產並

通過轉讓該公司或基金的方式間接轉讓資產。在這方面，以下幾個簡單的機制可以用於轉

讓基金會，即：基金會可以由受托人成立，該受托人在遵守《信托協議書》（一般稱之為

《信托聲明》）的情況下，將有權資產轉讓予基金會。此受托人（基金會創始人）須嚴格

遵守《信托聲明》中的規定以及遵從資產實際擁有者（委托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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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基金創始人不是受托人的情況下，基金會的轉移也可以透過以下方式進行：若基金會章

程沒有賦予創始人權力（此權力包括指定基金會理事會的受益人、保護者、審計師或成員，

同時無權修改基金會的章程或變更理事會權力），與基金會理事保持合同關係的人士將代

替基金會的擁有者執行這些權力。 

  

相反，若基金會章程賦予權力給登記的創始人以上權力，則基金會章程必須先被修改，並

將此權力賦予基金會理事會或監管機構。隨後，與基金會理事或監管機構保持合同關係的

人士將代替基金會的擁有者執行這些權力。 

 

五、 如果客戶另有其他安排，可於基金會章程或規章上增訂特殊條款，使“保護者”（監管機

構）擁有委任和罷免基金會理事會成員的權力。“保護者”在罷免和指派新的基金會理事

會的成員時，會間接轉移基金會的所有權。 

 

 

六、    公司是由兩位簽署人簽字成立，簽署人一般將會由巴拿馬註冊代理提供。基金會則是由基

金會創始人（或受托人）簽字成立。若由受托人成立基金會，而受托人由註冊代理人所提

供，則必須在基金會成立前完成簽署由註冊代理人所提供之《信托協議》後，註冊代理才

會提供受托人以簽署成立文件。 

 

七、   保護者是由基金會章程所指定的，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監督以及保護基金會理事會可支配的

資產。在公司法中，沒有規定需要有監督機構。 

 

八、    董事會負責控制公司以及公司的行政。而在基金會中，這些項目是由基金會理事會負責。 

 

九、    公司法未對繼承問題作出任何規定。因此，當股東去世時，股東的法定繼承人將繼承其公

司的股份。對基金會而言，具有特殊的條例保護基金會創始人的意願，創始人居住地的繼

承規定並不適用於基金會的設立，也無法進行基金會的轉讓。也就是説，創始人的法定繼

承者不得撤銷基金會或轉讓基金會的受益人。 

 

十、    有別於公司，基金會是可以替代遺囑的工具。 

 

十一、   公司法對於註冊代理人和主辦當局對於文件的保密性並沒有特別的規定。基於職責關係而

對文件進行保密的規定適用於註冊代理。對基金會而言，取得基金會任何活動資訊等訊息，

都有義務保持其機密性，否則將被處於罰款和/或逮捕。 

 

十二、   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不得少於三位。反之，若基金會理事會是一個法人團體，則只需要一名

基金會理事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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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公司的宗旨可以是任何具有商業性質的目的。而基金會的行動範圍僅限於無須商業牌照、

工業牌照或專業資格的活動。作為證券、不動產和銀行帳戶的擁有者所簽訂任何性質的合

約，皆不屬於常態的商業行為。 

 

十四、   公司沒受到法規所限去保護其債權人的資產。然而，基金會規定資產須遵從創始人的主張

被保護。 

 

私人基金會法的核心宗旨是創建一個法律的工具，為流動資產或固定資產的持有人，並嚴

格遵循創始人真實的意願，在其生前或逝世後特定轉移資產。成為流動資產或固定資產的

擁有者，並由該法律實體按照創始人的意願在其生前或死後嚴格執行轉讓此類資產。  

 

十五、   針對公司出資或轉讓資產後，並沒有規定需要在特定的時間内提出撤銷或反對的意見。反

之，根據基金會法，若對於轉讓等舉動有撤銷或反對的意見，則需於轉讓後的三年内提出。 

 

十六、   公司一般用於商業交易，其中最普遍的是用於購買不動產、開立銀行帳戶、簽署國際交流

為目的的合同和避稅。而基金會，雖然就開立銀行帳戶或購買不動產而言擁有較為謹慎的

機制，但其基本成立目的是用於繼承，主要是用於管理和分配家族資金和財產、成為慈善

機構或教會機構，或是成為一家持有其他公司的控股公司。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話：+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Line/微信：+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電郵：info@kaizencpa.com 

 

 


